




1.工程概

附件1: 污泥仓新增有毒可燃气体浓度LED显示屏项目技术规范书

述

1. 1本技术规范书仅适用于杭州临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污泥仓 LED屏幕系统的技术

及有关要求。它提出了LED屏幕系统的功能设计、性能、安装和试验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。

1.2招标方在本技术规范书中提出了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，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

出规定和未充分引用有关制造标准和条文，但投标方应保证提供满足本技术规范书和设

备制造各种标准要求的高质量产品及其相应服务，且满足国家有关安全等强制性标准 。

1.3投标方在设备设计和制造中所涉及的各项规程、 规范书和标准必须遵循现行最

新版本的中国国家标准。本技术规范书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

盾时，按较高标准执行。 在签订合同之后，招标方有权提出因规范标准和规程发生变化

而产生的一些补充要求，具体项目由供需双方共同商定后执行。

1.4合同签订后，按照技术规范书要求，投标方应提供合同设备的设计、 制造、 检

验、 装配 (指导安装、 调试)、 试运、 验收、 试验、 运行和维护等标准清单给招标方。

1.5设备采用的专利涉及的全部费用均被认为已包含在设备报价中，投标方应保证

招标方不承担有关设备专利的一切责任。

1.6投标方负责提供LED屏幕系统的外形图、 基础图、 电缆接口等资料给招标方进

行设备指导安装图设计。 因投标方提供图纸失误而造成的损失，由投标方负责赔偿 。

1.7投标方将按招标方的要求将选用的材料与采用的标准，包括热化学和机械性能

的全部资料提交给招标方确认。

1.8设计中选用的材料将能适应环境的要求 。

1.9投标方在现场加工设备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(如设备费、 水电费、 差旅费、 工具

使用及其它相关费用) 由投标方承担。

1. 10投标方在提交设备设计时，应同时提交所用相关设备资料，供招标方技术确认 。

1. 11投标方在投标前，应至招标方现场了解项目规模及工作量，项目一旦决标， 视

同投标方认可相关工程量，费用不再追加 。

1.12投标方在制作投标技术规格书时应以招标规范书为蓝本进行编制。应首先将招

标规范书的内容、 目录框架等在投标技术规格书中整体复制，不得增减或修改，然后在

每一条款的后面按“黑体/小四号/加粗/红色”的字体， 以“响应”“不响应”“局部响

应”的方式独立段落进行“点对点”应答，再用与技术条款相同的字体另立段落，针对

本条款内容提出自己的技术特点、 专题方案 (可按专题附件)、 不 响应或局部响应的理

由等，最后在投标书“技术差异表”中开列出所有的差异部分。 所有偏差 (不管差异有

多么微小) 都必须清楚地表示在“技术差异表”中，如未在技术差异表中对本规格提出

偏差， 将认为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完全满足本规格书和符合规范、 标准的要求，此时如若

出现投标书与招标书内容不同，则按招标书要求执行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